藏传佛教金属用品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

一、定义
根据藏传文化的特定内涵，运用民间传统手工加工方法，利用铜、银等金属材料加工制作佛教供品和民族生活用品的能力。
二、
适用对象
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、就业的人员。
三、
能力标准与鉴定内容
	能力名称：藏传佛教金属用品制作
职业领域：民间工艺品制作工

	工作任务
	操作规范
	相关知识
	考核比重

	（一）

识图
	能看懂藏文化特色的设计草图
	线描草图的基本方法
构图、选用材料的方法
藏传佛教相关知识
	10%

	（二）

下料
	能根据模具进行翻砂
能根据图纸选材
能按照制作要求的比例下料
	选用模具、材料的技巧
翻砂的工序和选料知识
按成品比例下料的方法
	20%

	（三）

焊接
	能按要求进行零部件焊接
能根据图纸要求对工艺品进行打磨修整
	金属用品焊接技巧
按图案进行组装拼接的方法
打磨修整工具的使用方法
	20%

	（四）

灌胶
	1.能使用浇灌胶料将敲砸内层进行填充和固定
2 .能进行后期校正处理
	松香胶的制作方法
熔化胶液的方法
待敲砸工艺品进行灌胶填充的方法
雕刻工具的使用方法
	30%

	（五）

抛光
	能对工艺品抛光、电镀、点缀
能根据工艺品要求做喷、烤、漆并成型
	金属用品抛光工具使用技巧
金属用品成型的表面处理方法
	20%


四、鉴定要求
（—）　申报条件
达到法定劳动年龄，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。
（二）
考评员构成
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民间工艺品制作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。
（三）
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
技能操作考核釆取实际操作考核。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60 min。

（四）
鉴定场地和设备要求
场地具备满足要求的小铁锤、小型焊机、模具，有良好的照明、通风设备,有防火安全
